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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五月七日）在出席「調解為

先」承諾書簡介招待會後，會見傳媒的談話全文： 
 
律政司司長：首先多謝各位傳媒朋友出席「調解為先」承諾書的簡介會，剛才

我發言時已提及，今次是一個很重要的開步，就是邀請商業機構和團體簽署

「調解為先」承諾書，最重要就是告訴大家，他們願意先進行調解，在問題不

能解決時，才訴諸法庭，希望今天這麼多人的參與，能促使更多其他機構參

與，以至市民社會對調解更有信心。剛才大家看到，我們已有很多的介紹。讓

我再重覆指出，除了其他司法機構和各專業本身，包括律師業、調解工作者的

努力外，更重要的是，現在在律政司轄下有專責小組全面推廣調解，我們有三

個專責小組，其一負責公眾教育和宣傳，特別是如何令市民大眾更認識調解，

這需要很多功夫，今日的活動亦是這個專責小組的其中一項工作。第二個（工

作小組）是（負責）評審資格和培訓。調解在香港尚比較新，在提供服務的時

候，有很多不同的層次和範疇，如何保證調解服務提供者的水平，也需我們下

功夫，所以我們有一個負責資格評審和培訓的專責小組。最後，第三個專責小

組負責規管架構，考慮在長遠發展調解時，是否需要在法例上訂下框架，這涉

及很多問題，包括調解工作的保密、程序、協議上一定的保障等，是否需要參

考其他國家的立法，這都是我們要研究的。 
 
  剛才我也說過，現在我們工作涵蓋的具體事項有社區調解，不是指商業方

面，而是涉及市民大眾較多面對的問題，如多層樓宇在管理上出現的問題，或

婚姻方面需調解的問題，這便是所謂社區性調解。在推廣方面，我們正在地區

上物色一些適當的調解場地，為願意幫忙的調解服務提供者提供場地，另外在

法律學院會研究加強大學裏有關調解的教導和訓練，雖然不能訓練調解員，但

我們認為需要加強在這方面的認識。除此之外，亦有學本朋輩訓練、調解員行

為守則和機制。我們正在制定守則，涵蓋性的，希望凡是從事調解的人都能接

納這個基本原則和要求，我們正進行最後敲定，希望很快便能諮詢大家及落

實。除此之外，持續的訓練和評審等亦是我們正考慮的事項。 
 
  調解工作小組，包括其轄下的三個專責小組，會在今年年底完成工作報

告，並希望在明年初向公眾諮詢，以確立一個作為全港發展調解的重要基礎。

我亦希望傳媒朋友可把發展調解的信息推廣出去，令市民大眾對這方面更了

解。 
 
記者：司長，會否一下子需要更多調解員？是否有足夠調解員？你估計需要多

少調解員？可否具體講講在地區上物色地方．．．是否指社區中心或是什麼地

方？ 
 
律政司司長：調解員並非限於律師，在律師方面已加緊訓練。在民事司法制度

改革已加強調解的成份，調解服務實務指示會在明年一月一日實行，律師一定

要對調解熟悉才可提供這方面的服務，所以兩個律師會和律政司的律師已積極



接受培訓，爭取在這方面的資格承認，希望在全面推廣時會有足夠的調解員，

所以我們現正積極推動。剛才第二個問題關於社區調解的場地，你們說得對，

我們正在物色社區中心，已與兩個區議會──灣仔區議會和油尖旺區議會──

進行先導計劃，用兩個社區中心，一個是梁顯利社區中心，另一個是禮頓山

（社區會堂），讓我們定期租借一些時段，利用社區中心提供調解服務。為配

合先導計劃，香港兩個主要調解服務提供者──香港調解會和香港和解中心─

─均有會員願意提供免費服務。當然，調解不是免費，但在推動和先導計劃下

他們願意提供免費服務，讓市民大眾認識，而兩個律師會──香港大律師公會

和香港律師會──當中有願意提供免費服務的律師亦會考慮，一致推動調解，

讓市民多認識。 
 
記者：這兩個中心什麼時候才開始？為什麼選擇這兩個中心？ 
 
律政司司長：我們跟很多地區聯絡，由於區議會認同這方面的需要，所以落實

「先導計劃」。公眾教育及宣傳小組會公布有關細節。如我今日所說，我們還

有一個網站和其他資訊渠道，細節落實後很快便會向大家公布。 
 
記者：．．．培訓的調解員的大概人數多少？ 
 
律政司司長：我沒有具體的人數，但這工作一直在進行。英國和澳洲有一些很

著名、專門、取得國際認可的調解員資格的機構，我知道香港有很多人到英國

和澳洲受訓，但這畢竟都較遠和昂貴。我知道有關機構已與這些培訓機構在港

舉辦訓練課程，兩個律師會亦已開辦多過一次的培訓課程。我相信很多律師、

大律師及其他人士已在接受訓練，成為調解員。 
 
記者：你說需要諮詢，還有什麼問題需要諮詢公眾？可否解釋一下？ 
 
律政司司長：首先，在第一個層次，公眾教育及宣傳，當然這不怎麼需要諮

詢，主要是令市民明白調解是什麼，在法律教育的層次上，是否需要多做什

麼？這不是我們單一可以決定。在商業方面，如何更加有效在全社會和商界推

廣調解，需要市民大眾多提供意見。另外是評審資格及培訓，可能有較多事項

需要諮詢，如行為守則，應有那些基本要求、水平、訓練、與當事人之間的協

議內容、需否有保險、保密情況如何？這些較細節的問題，無論是服務提供者

和公眾都可能有不同意見。再進一步，將來審核和管理應如何？現在的律師，

有律師會和大律師公會，對律師的行為有很具體的規管、要求，如在執行上有

什麼出錯，他們可以跟進。長遠來說，應如何規管調解員？要諮詢的是需不需

要立法？規管架構如何？我們會參考其他國家的經驗，不是全部國家有立法，

例如美國沒有立法，有些的地方則有，這需要大量的研究工作，我們完成後，

便會提出建議向大家諮詢。現在很多人已開始對調解有認識和經驗，可以在諮

詢過程中提出更踏實的建議。 
 
記者：調解員的數目是否最少要數千才足夠？ 
 
律政司司長：我們難以確定要多少人才算足夠，這要視乎調解工作的需求而

定，假若我們的推動是成功的話，加上司法改革所引致的服務需求對調解的工



作量有所提高時，業界會迅速作出回應。現時已有很多人士可提供專業的調解

服務，有關訓練可能並非要讀一年書那麼久，就一般訓練課程而言，只需一兩

個星期的密集式培訓，是很濃縮的訓練課程，如有需要的話，相信服務的提供

不會是一個困難。 
 
記者：在簽署承諾的機構方面，你們有否一個目標數目？ 
 
律政司司長：我們並沒有一個最高限額，只希望越來越多，我們希望互相促

成，像滾雪球一樣，在你們手上的名單可顯示，我們在短短一個月內，便找到

很多大公司、大機構認同「調解為先」，當中實在不少大機構，希望他們的認

同能互相影嚮和推介，希望大家將這個文化推廣，並在思維上有改變。 
 
大家不會再對它有保留，懷疑自己是否示弱，是否馬馬虎虎以求和解？完全不

是這回事，這其實是一個很專業和在國際上受認可的一個發展和趨勢。怎樣加

深各階層對此加深認識，使他們有信心使用調解，我們的互相推介是很重要

的。 
 
剛才保險業的代表已講述一些具體的例子，讓大家認識到這是可行的，能達致

心中所想的，大家便會有信心推介。 
 
記者：假若有機構簽署了承諾書，但又不先採用調解處理某些糾紛，而是先進

行法庭程序，你們是否有規限呢？ 
 
律政司司長：這不是一份法律文件，若說有公司不調解而去打官司，我們便要

追究，我們相信事情不是這樣的。大家都是本著對調解的信心和推介而作出的

承諾，希望互為影嚮，這是自願性質的承諾，並非看作一份法律文件來簽署。 
 
完 
 
二○○九年五月七日（星期四） 
 
 


